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6年度上半年全区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检查的通知

南建设工〔2016〕33号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我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的监督管理，规范工程质量检测行为，确保工程质量检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2016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监管督查计划的通知》（南建设工〔2016〕19号）的总体部署，我局决定开展上半年全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依据
（一）《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
（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1号）；
（三）《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号）；
（四）《广东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检测管理规定》（粤建管字〔2003〕97号）；
（五）关于推进我省工程质量检测信息化管理的指导意见（粤建质函〔2010〕274号）；
（六）《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
（七）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相关标准和规范。
二、领导机构及人员安排
（一）领导机构：成立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常务副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副局长张巨泉、黄玮瑜担任，局质安科、建管科、区质监站负责人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二）检查人员：由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及检查专家组成。
三、检查的范围
区内已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放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的检测机构，具体包括：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佛山市南海区狮城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正昇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纵横交通建设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正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四、主要检查内容
（一）检测机构基本条件：资质、诚信管理、人员资格、质量体系、设施和环境、仪器设备、规范标准配备情况等。
（二）样品（试件）与原始记录管理：样品（试件）台账、见证取样旁证、留样、待检与检毕样、检测试验原始记录等。
（三）检测报告与发放登记管理：检测报告信息、数据与结论表述、报告标识、审批程序、发放登记、不合格报告处理程序、检测数据实时上传等。
（四）依法在核准检测业务范围开展业务情况，重点检查超越核准业务范围或挂靠、转让，或无资质等承接业务情况（查合同等原始资料）。
（五）是否按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2013年佛山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检查的通报》（佛建管函〔2013〕509号）要求，在收样区域及检测区域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并且其视频内容须保留1个月以上。
（六）检查接样、样品管理及检测程序和方法是否规范。
（七）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况。
五、检查安排
本次检查分为检测机构自查自纠和我局组织检查两个阶段。
（一）检测机构自查自纠阶段（从通知发出之日起至5月31日）
各检测机构对照检查内容组织自查自纠，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落实整改。
（二）检查阶段（6月）
我局联合区监督站对区内已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放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的检测机构进行专项检查。
六、工作要求
（一）对检测机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各检测机构应立即进行整改；问题严重的，依照建设部《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对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二）检查结束后，对检查情况进行通报，并按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进行处理。 

附件：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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